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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简介
经大安区2019年6月28日第三次编委会研究，同意调整大安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有关机构编制事项，政务服务职责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等职责整合，组建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区政府采购中心牌子，作为区政府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由区行政审批局代管。
二、主要职责
（一）承担区级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和管理，负责平台的信息、网络、电子化交易、维护和数据统计工作；负责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的信息整理和发布工作。
（二）制定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现场管理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推行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
（三）按有关规定查验参与交易活动各方主体资格和进场交易项目相关手续；负责对进入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比选、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现场服务和管理工作。
（四）受委托依法承担政府采购区本级的集中采购（四川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采购项目）工作。
负责为行业监管部门实施现场监管提供场所及相应的保障服务。
（五）负责记录、制止和纠正违反交易现场管理制度的行为；协助有关部门调查交易活动中产生的争议和投诉。
（六）对部门（单位）派驻政务服务大厅的窗口工作人员实施日常管理和考核。负责受理对进驻部门（单位）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投诉和对工作人员的投诉，并会同有关部门按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七）承担政务服务大厅的管理、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的电子监察，指导、督查乡镇（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室）建设和运行管理；承担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具体工作。
（八）承担区惠民帮扶、中介服务业的日常管理及服务工作。
（九）承担区行政审批局职责内的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所涉及的农牧业（农机）、林业、水务、文化、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国土等项目审批前的技术服务、培训和技术支持、保障工作。
承办区委、区政府及区行政审批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及职责
（一）根据上述职责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设6个内设机构，即：政务服务股（效能监察股）、公共资源交易股（政府采购股）、信息平台股、技术服务股、中介管理股、财务股。
（二）政务服务股（效能监察股）。负责政务服务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负责政务服务工作联席会议的相关工作；负责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负责政务服务大厅和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室）的日常管理和效能监察，负责受理和查处申请人对进驻部门（单位）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和窗口工作人员的效能投诉；负责全区的惠民帮扶工作的组织协调、统筹管理、催办督办和困难群众的应急救难。
（三）公共资源交易股（政府采购股）。贯彻执行公共资源交易法律、法规和政策；拟订公共资源场内交易工作制度、流程；按照相关规定承担进场交易项目报名、信息发布审查；安排项目交易时间及场地；负责进场项目交易现场组织服务工作和项目交易现场监督工作；承担交易场所秩序维护；受理、移送并协助查处现场交易质疑、投诉，配合执法机关进场监督与执法；登记、统计、发布项目进场交易信息。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拟定采购内部工作操作规程；受理并组织实施政府集中采购活动，受委托代理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限额标准以上项目的采购等工作；按规定受理政府采购质疑并协助处理投诉举报事宜；统计政府采购信息数据。现场管理监控录像存储及股室业务档案的归档工作。
（四）信息平台股。负责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的信息化建设，网络运行管理；承担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具体工作；负责全区政务服务大厅，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室）的电子监察，指导、督查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网络建设。
(五)技术服务股。承担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所涉及的农牧业（农机）、林业、水业、文化、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国土等项目审批前的技术服务、培训和技术支持、保障工作。(六）中介管理股。办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服务的相关日常工作，对社会中介组织进行协调、服务和监督、管理；负责研究制定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规划、发展政策；负责制定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规定；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负责受理并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投诉；负责指导社会中介组织协会的建设。
（七）财务股。负责中心国有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定并实施相关管理制度；负责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各项数据统计分析工作。
四、人员编制及领导职数
增核事业编制12名，调整后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事业编制为18名。其中：设主任1名（副科级），副主任2名；股级负责人6名。   
五、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13:00-17:00

六、办公地点
大山铺镇东大家居城二期10号楼2楼，大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内


















大安区政府采购项目进场交易工作规程

进入大安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适用本规程。
1、项目登记和场地预约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按照交易中心规定的工作流程登记政府采购项目、场地预约等事项。
需隔夜评标的，提交隔夜评标申请。项目延期或取消的，提交场地变更或取消申请。
2、发布采购公告
场地预约成功后，采购代理机构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采购公告、发出采购文件。
采购文件有澄清或者修改的，其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
3、 交易准备
交易前1个工作日，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核对项目信息，准备场地。交易当日，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至少在项目交易开始前半个小时到岗，将交易的场地、时间、其他必要信息在指定区域公布;查验采购代理机构人员身份信息、委托代理协议、采购人监督工作人员介绍信、资格审人员及采购人代表授权函等资料，发放相应工作牌。
4、 接收投标(响应)文件
1)开标室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和调整，并保障开标室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
2)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人员、采购单位监督人员或采购人代表凭有效身份证明证件领取工作牌。
3)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接收投标(响应)文件。并如实记载投标(响应)文件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签收保存。逾期送达或未按要求密封的投标(响应)文件应当拒收。
5、开标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开标，维护开标现场秩序，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现场异常情况开标过程应当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记录，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代表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开标结束后，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人员监督下，将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等评标所需资料完整地移送至评标室。
6、抽取评审专家
    采购单位监督代表凭介绍信在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系统抽取终端现场监督完成专家抽取工作并负责保管专家抽取结果记录表，在通知评审专家到达评审现场时间截止后，当场将评审专家抽取结果交由采购代理机构
7、核实评审专家、资格审査人员、采购人代表身份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负责核实评审专家和采购人代表以及资格审查人员身份。评审专家和采购人代表以及资格审查人员随身携带的所有通讯工具和相关电子设备由交易中心统一隔离保管，拒绝提交通讯工具或者相关电子设备的，采购代理机构可以拒绝其参加评审工作，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8、评标(磋商、询价、谈判、协商等)
   评标(磋商、询价、谈判、协商等)过程中，采购代理机构应及时应答评标室内评审专家呼叫，完整记录评标过程中评审专家对外联系和相关人员进出情况。评标(磋商、询价、谈判、协商等)工作结束后，采购代理机构按照规定向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和异地评审差旅费，不得向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支付评审劳务报酬。
9、确定采购结果
采购代理机构自评标(评审)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在评标(评审)报告确定的中标(成交)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采购人委托(授权)评审小组直接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小组推荐中标(成交)候选供应商后，应当现场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和采购文件有关规定直接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10、发布结果公告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同时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布中标(成交)结果。











[bookmark: _GoBack]
